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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永康區農會114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獎勵規程及申請辦法
一、本獎學金獎勵規程及申請辦法依據本會獎學金設置辦法辦理。

二、申請資格：

凡經本會理事會審查通過之本會會員所扶養之在學子女或同一戶的內孫子女。

三、申請各科成績標準及獎勵金額：

　１．學業成績（各科成績有未達６０分或標示「不通過」者不予獎勵）：

　　（１）國中：

學習領域平均８６分以上；獎懲記錄功、過相抵後無不良記錄者（或日常生活表現８５分以上）。

　　（２）高中職（體育成績７０分以上，因身體殘疾不符７０分以上者需由校方證明）：
高中平均８５分以上（另台南一中、台南二中、台南女中、家齊女中高中部、

大灣高中等學業成績８０分以上）；獎懲記錄功、過相抵後無不良記錄者（或操行甲等８０分以上）。

高職平均８７分以上；獎懲記錄功、過相抵後無不良記錄者（或操行甲等８０分以上）。

　　（３）專科平均８６分以上。

　　（４）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二技平均８５分以上。

　　（５）大學及獨立學院平均８４分以上。

　２．操行成績列為甲等８０分以上。

　３．受理申請獎學金金額超出預算時，依預算範圍內，按照成績高低順序核定。

　４．獎助金額：

　　（１）國中每名新台幣1,200元。

（２）高中、職每名新台幣1,500元。

    （３）專科每名新台幣1,800元。

    （４）大學每名新台幣2,000元。（含獨立學院、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二技）

  ５．補習學校、建教班、夜間部、進修部、公費生、延畢生、畢業後加修學分生、師範大學（學院）實習教師、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不予獎勵。

四、申請辦法：

　１．填寫永康區農會獎學金申請書乙份（需填寫欲存入之本會存摺帳號及簽章）。

　２．請出示申請人農會存摺正本且符合以下任一條件者：（1）113年度全年存款出入  平均餘額需達5,000元以上。（2）辦理水電費、電話費、信用卡費（農健保費轉帳除外）等2筆以上轉帳業務。（3）於本會貸款繳息正常者。
　３．繳交資料：（1）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乙份。（2）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已加蓋第二學期註冊章方有效）。（3）第一學期各科成績單正本、國中部份為學科成績單(蓋教務處章)及日常生活表現紀錄表(蓋學務處章)，成績單影本則需學校蓋章證明，存摺封面影印本。
　４．以上證件缺任一項皆不予受理。

　５．經審查合格者獎學金直接轉入申請書上所填之帳戶。
五、受理申請日期、地點：

  １．受理申請日期：114年3月1日～3月31日（逾期不受理）。

  ２．受理申請地點：本會二樓推廣部（洽詢電話：06-2321121轉1253）。

 ※可至本會及各辦事處、分部索取申請書或上本會網站（www.farm.org.tw）自行列印。
臺南市永康區農會114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申請書

	申請人姓名

（會員）
	
	身分證
字號
	

	住址
	臺南市永康區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格
	□ 正會員            □ 贊助會員

	學生姓名
	
	學

業
	成績
	德
行
	成績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學校名稱
	
	科系
	

	申請人與

學生關係
	□ 父      □ 祖父

□ 母      □ 祖母
	是否符合

信用部條件
	（本欄由農會填寫）

□符合    □不符合

	戶名
	

	帳號
	6
	1
	8
	
	
	
	
	
	
	
	
	
	
	
	
	


茲為鼓勵子女升學上進擬向 貴會申請獎助，並遵照 貴會獎助規定檢具在學證明、上學期成績單、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各乙份，謹請查核惠予獎助。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經辦



主管
-----------------------------------------------------------------
受理編號：            茲收到            先生/女士  【申請表和附件一份】

※經審核及查調比對資料後如屬合格案件，將助學金轉入申請人帳戶。
收件戳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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